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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牟取不正当利益，他们在法庭上耍起
了小聪明，有的恶意串通、制造虚假流水，有
的隐瞒出借款项时已预先扣除利息的事实，
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结果偷鸡不成蚀把
米。近日，市人民法院对2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中不诚信诉讼的4位当事人进行了处
罚。

【隐瞒已预先扣除大额利息，罚款
5000元】

原告董某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被告杨某归还本金8万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然而，被告杨某辩称实际收到借款金额
仅为6万元。

市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对双方现金
来源、取款凭证、交付情况等细节事实进行
审核。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和法官的层层
追问，董某当庭如实供述了自己虚增借款
金额的行为。

法院认为，董某在诉讼过程中，故意隐
瞒出借款项时已预先扣除大额利息的重要
事实，且就其与其他案外人是否存在民间
借贷往来等事实所做出的陈述，或与事实
不符，或前后矛盾，其虚构事实、虚假陈述
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妨害了
正常的司法秩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故依法对董某作出
罚款5000元的处罚。

【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原被告均
罚款5万元】

原告施某与被告周某、王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被告周某、王某对外债务较
多，且财产正在处置，为了尽快变现，庭审
过程中，在当庭签署诚信诉讼保证书和法
庭已明确告知当事人须遵守诚信诉讼原则
的情况下，原被告仍隐瞒双方经过关联公
司借贷的事实，未如实陈述双方之间的借
贷往来，提供与借贷事实不符的经双方签
字确认的对账单。

最终，市人民法院对做虚假陈述、提供虚
假证据的3人均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

【法官说法】
当事人不诚信诉讼的行为，不仅严重

侵害其他诉讼当事人及第三人合法权益，

破坏社会诚信体系，也扰乱了正常司法秩
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
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第一
百一十四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
有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最为频发，
市人民法院聚焦此类案件，始终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保持惩治虚假诉讼的高压态
势，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加大诉讼
诚信建设，净化诉讼秩序，维护司法权威，
最大可能挤压虚假诉讼的生存空间，营造
诚信诉讼的良好环境。 （通讯员 徐越）

重拳打击虚假诉讼

启东法院开出“诚信罚单”

本报讯 “扇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具有纳凉、娱乐、欣赏等功能……”7月4上午，
在新华书店3楼活动区，一场《以扇话古今——

“摇”出来的中国文化》活动正在有声有色地上演。
10多名小读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了解

我国扇子文化，并亲自动手在团扇上涂鸦，释放
天马行空的创意，挥洒五彩斑斓的梦想，原本呆
板的图案瞬间多了几分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了
解了团扇、羽毛扇和折扇的区别，活动特别有
趣。”今年8岁的崔诚然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扇子
作品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7月2日至6日，以“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在苏
州国际博览中心主展场和全省152个线下、2
个线上分展场同步举办。我市新华书店作为分
展场之一，推出“凤凰姐姐共读一本书”“与书
合影 精彩一夏”“书动心弦 墨香为伴”等14场
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

在新华书店2楼，工作人员精心布置红色党
史类图书专柜，专柜上摆放着党史等书籍，引领
读者重温一段段光辉岁月。

除开展一系列的阅读活动外，新华书店还
上架了两万多个图书品种，推出多项惠民措施。

“书展期间，书店除教材、工具书、党史读物外，
其余书籍全部8折优惠。同时每购买80元图书
可使用1张惠民书券，可抵25元购书款。市民可
在南通发布公众号领取专属的惠民书券。”新华
书店中心门店副经理蔡杰介绍。

（融媒体记者 朱裕玲 陈龙 王海兵）

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开幕，我市分展场活动同步展开

全民共沐书香“阅”享精彩时光

我市3类群体
保障标准再提高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
更好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从7月1日
起，我市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孤儿养育保障标
准再提高，惠及全市1.7万余名城乡困难群众。

保障标准调整后，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80元，调整前为
每人每月750元。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010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1040元；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945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2025元。

此外，全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分散供养
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2070元提高至每人每
月2200元；集中供养标准保持不变，继续执行
每人每月2760元，我市无集中供养孤儿。

（融媒体记者 王天威）

本报讯 7月2日，我市校外教育辅导
站暑期公益班开班，孩子们带着期待与新
奇纷纷走进校园，开启新的暑期模式。

“可以学习方言吗？”“有书法课吗？”
“我想提升我的写字能力。”……在大洋港
小学校外教育辅导站暑期公益班开班仪式
上，同学们踊跃发言，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公
益班课程充满期待。8点40课程正式开始，
学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了解乡土文化、补
充文化知识、拓展课外兴趣……

大洋港小学学生卢玉希一大早就在家
长的护送下来到学校。“知道学校有这个
课程，爸爸妈妈很早就替我报了名。老师

们放弃休息时间，免费为我们辅导，希望
能在这个培训班上了解更多的家乡风土人
情和相关法律知识，让暑假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

“本次暑期班我们开设了3个班，共有
142名学生参加。课程主要以素质教育为
主，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
习过程中培养更多的兴趣，希望通过不同
于平时的课堂教学，让每个孩子都能学有
所获。”大洋港小学校长朱宏瑜介绍。

今年全市共有53所学校、146个校外
辅导站暑期公益班集中开班，共有6000多
名学生参加活动，主要吸收全市在籍五升

六年级学生，并特别关注一些留守儿童和
特困儿童。公益班从7月2日开始至7月12
日结束，内容包括“老少心向党、喜迎二十
大”主题教育，乡土文化教育、劳动教育、写
作、数学等课业拓展辅导，及书画、美术、音
乐、棋类等艺体特长培训。活动把德育放在
首位，结合开展道德法制教育、才艺兴趣培
养、文化知识拓展、社会适应能力提升等辅
导，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质，促进孩子们健
康成长。

为组织开展好今年的暑期校外教育辅
导站活动，6月下旬，市关工委联合市教育
体育局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全市小学五升

六学生参加校外辅导站暑期集中活动工
作。前期市关工委组织优秀专业老师、设计
并制作24个精品视频教案，发动区镇（街
道）关工委和各镇教管办、学校共同谋划，
做好宣传工作。

据悉，我市已连续5年举办校外辅导
站活动，对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素质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关工委举办校外
教育辅导站暑期公益班，广受社会欢迎，已
经成为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个亮点、
一个品牌、一个特色。”市关工委主任袁裕
丽介绍。

（融媒体记者 李欣怡 朱裕玲）

我市校外教育辅导站暑期公益班开班

六千余学生走进“第二课堂”

交警秒变消防员
路口起火急救援

本报讯 7月1日，寅阳交警中队执勤人
员在处警回程途中，发现路口一个工程塑料
件堆放点着火。情况紧急，交警秒变消防员，
立即开展先期处置，成功控制了火势。

当日上午9时15分左右，寅阳交警中队
徐海兵、高凯峰在处理完交通事故回程途经
希士路口时，发现路口附近的一个工程塑料
件堆放点着火，现场浓烟滚滚。起火点的南侧
还有木行与沿街商铺，如果火势继续扩散，后
果将不堪设想。

徐海兵和高凯峰当即下车，一人拨打119
火警电话，一人拿起警车里的备用灭火器喷
向着火处，并组织周边群众一起灭火。由于两
人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动作利索，在消防救
援队赶到前，已经有效控制住了火势。两人的
衣裳已经被汗水浸透。返回中队途中，高凯峰
隐隐感觉到自己在刚刚的扑救过程中闪到
了腰。危急的火情让高凯峰忘记了疼痛，也让
他忘记了昨晚彻夜值班的疲惫。

因处置及时，该起火灾未造成人员和车
辆受损。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黄曦娟）

逛超市心生贪念
多次伸手终被捉

本报讯 6月13日下午4时许，市公安局
合作中心派出所接到竖河集镇如海超市老板
报警称：有一名五六十岁的妇女盗窃超市内
生鲜食品。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将嫌疑人杨某当场抓获。

经查，今年5月份以来，杨某多次窜至合
作镇竖河集镇如海超市内，每次先是称取少
量的鸡翅中、鸡翅根、蹄膀、猪蹄、蔬菜等生鲜
食品，超市店员贴好价格标签后，杨某便将价
格标签偷偷撕掉，将物品藏至自己随身携带
的包内，后从超市离开，逃避买单。此次被当
场抓获，已是杨某在该超市内发生的第7次行
窃行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通讯员 王兵 季佳蕾）

黄振群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一份，证号：3206261957
1225650042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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